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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部
关于切实做好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通知

2001年 11月 16日　　　国土资发[2001 ]35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厅 (国土环境资源厅、

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规划

和国土资源局) ,计划单列市土地管理局 (城乡规划

土地局、规划和国土局) ,解放军土地管理局 ,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土地管理局 :

征地工作事关国家经济建设 ,涉及农民的切身

利益和社会稳定。近年来 ,各级政府和国土资源管

理部门通过加强征地管理 ,保证了国家经济建设用

地 ,安置了被征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维护了社会的

稳定。但一些地方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征地不依法补

偿、征地费用管理混乱、安置不落实等问题 ,侵犯了

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合法权益 ,导致

群体信访大幅度增加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10月 22

日 ,《征用土地公告办法》(国土资源部第 10号令)正

式发布。为切实做好征地补偿安置工作 ,落实征地

公告制度 ,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

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加强征地补

偿安置工作的组织领导

加强征地管理 ,做好补偿安置工作 ,是保障经济

建设用地 ,切实维护广大农民合法权益的客观要求 ;

是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重要方面 ;

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土资源管理工作中的具

体体现。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务必按“三个代表”

的要求 ,严格执行法定的征地补偿标准 ,探索以市场

为导向的多种安置途径 ,妥善安置被征地农民的生

产和生活 ;加快协调解决征地中出现的问题 ,有效地

化解各种矛盾 ,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征地补偿安置工作必须妥善处理国家、集体、农

民三者利益关系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农村稳定和农

民生活水平提高。地方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积

极主动地向当地党委、政府领导汇报有关征地工作 ,

以取得理解和支持 ;要加强与政府各有关部门联系

和合作 ,共同做好有关工作。已被部确定为征地制

度改革试点的城市 ,应根据统一部署 ,大胆尝试、积

极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征地补偿安置

方式。

二、依法拟定和严格审查征用土地有关方案 ,确

保征地补偿安置费用合法合理

依法拟定征用土地方案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

是搞好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前提。各地可依照法律

规定 ,从本地区实际出发 ,以保持被征地农民原有生

活水平为原则 ,制定有关征地补偿安置具体办法 ,报

政府批准后颁布实施。有条件地区在调查测算的基

础上 ,可统一公布本地区不同地类的年亩产值标准 ,

并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土地区位、农民人均收

入、人均耕地面积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等因

素确定不同地类的补偿倍数 ;或合理确定本地区不

同区位、地类、用途的征地综合补偿标准。凡采取征

地包干的 ,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征地包干费

用。严禁以“包干”等名义 ,巧立名目收取其他费用

和违反规定收取征地管理费 ,挤占征地补偿安置费

用 ,侵犯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拟订的征用土地方案

应真实、可靠、可行。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对上报的征

用土地方案应严格依法审查 ,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的 ,应退回报送单位 ,不能上报。省级国土资源管理

部门要对报部审查的征用土地方案的真实性、可行

性全面负责。

三、认真执行“两公告一登记”制度 ,搞好征地批

后实施管理

征用土地方案经依法批准后 ,市、县国土资源管

理部门应及时会同政府有关部门 ,以村 (组)为单位

拟订有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征用土地方案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应依照法定程序

和《征用土地公告办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并办

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要认真听取和研究被征地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和其他权利人对征地补偿

安置方案的不同意见 ;对要求举行听证会的 ,应当举

行听证会 ,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批准的征用土地

方案修改完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报市、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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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后组织实施。

各地对征地补偿安置费用使用和管理应进行严

格监管 ,做到专款专用 ,严禁侵占、截留或挪作它用。

征地补偿安置费用在依照有关规定支付给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后 ,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有权要求该集

体经济组织在一定期限内提供征地补偿安置费用分

配和支付清单 ,并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和乡 (镇)政府

及时监督检查各项费用使用情况。由村 (组)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支配的征地补偿安置费用 ,应建立财务

公开制度 ,定期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公布收支状

况。用于被征地农民生活安置的安置补助费 ,在农

民自愿的基础上 ,要逐步建立安置人员的社会保险

个人帐户 ,购买养老、失业、医疗保险等 ,提供长期的

生活保障。

四、建立征地批后检查制度 ,督促各项工作落实

到位

地方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尽快建立征地批

后检查制度。每年年底要对本行政区域内征地批后

实施情况进行全面检查或重点抽查 ,检查拟定的征

地补偿安置方案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批准的

征用土地方案、征地批后实施程序是否合法、征地补

偿安置费用是否及时足额到位、被征地的农业人口

安置是否落实等。在检查中发现问题的 ,应及时纠

正 ;对存在违法行为的 ,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上级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对下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自

查工作进行检查、指导。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

不断总结经验 ,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进一步落

实本行政区域内的征地补偿安置工作。

自 2002年起 ,部建立国务院批准征用土地的征

地批后实施情况反馈制度。省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

要在地方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检查的基础上汇总

当年有关情况 ,包括征地批后实施有关工作到位、征

地补偿安置各项费用支付、被征地农业人口安置等

情况 ,于年底向部呈送报告。部根据情况进行抽查 ,

并通报抽查结果。

五、做好被征地单位和群众思想工作 ,妥善处理

信访反映的征地问题

征地工作群众性、政策性很强。地方各级国土

资源管理部门要深入基层 ,加强对《土地管理法》和

征地有关法律规定的宣传工作 ,使被征地单位和群

众了解有关法律规定 ,理解国家经济建设征用土地

的必要性 ,积极支持政府征地工作。同时 ,要不断改

进工作作风和方法 ,通过扎实细致的工作 ,树立国土

资源管理部门依法行政 ,深入实际 ,密切联系群众的

形象。

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对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和农民通过不同渠道反映的征地补偿安置问题

应高度重视 ,认真研究。应通过现场核实、联合办公

或公文督办等形式 ,依照法律规定 ,实事求是地处理

信访反映的问题。对补偿安置费用合法、到位 ,安置

途径基本可行的 ,要耐心做好宣传、解释和疏导工

作 ,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对补偿安置费用不合

法、没有足额到位、安置不落实的 ,应责成市、县国土

资源管理部门及时纠正 ;对侵占、截留、挪用征地补

偿安置费用等严重违纪违法行为的 ,应移交有关部

门依法严肃查处。各地要建立信访案件跟踪检查和

回访制度 ,及时进行检查处理落实情况 ,切实维护被

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合法权益。

山东省国土资源厅
转发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遗留建设
项目用地处理意见的复函》的通知

2002年 2月 6日　　　鲁国土资发[2002 ]28号

各市国土资源局 :

2001年 9月 14日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就湖北省

国土资源厅关于解决遗留建设项目用地处理做出答

复 ,现将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遗留建设项目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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